
隆德县神林乡神林村 2026 年特色旅居基础设施建设以工代赈项目

施工招标公告

1. 招标条件

本招标项目隆德县神林乡神林村 2026 年特色旅居基础设施建设以工代赈项目已由隆德县发展

改革和科学技术局以隆发科审〔2026〕29 号文件批准建设，项目业主为隆德县神林乡人民政府，建

设资金为中央预算内以工代赈资金及地方配套资金，招标人为隆德县神林乡人民政府。项目已具备

招标条件，现对该项目施工进行公开招标。

宁夏德丰源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（招标代理机构）受招标人委托负责本工程的招标事宜。

2.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

2.1 项目概况：主要建设内容为产业配套混凝土硬化道路长 1195.28 米，混凝土硬化晾晒场

9150.89 ㎡, 挡土墙 1238.04m³, 配套边沟长 2700 米。

2.2 建设地点：神林乡神林村

2.3 计划工期：120 日历天（实际开竣工日期以签订合同为准）

2.4 招标范围：施工图纸范围内及工程量清单全部工程内容

2.5 标段划分：本项目共划分为 1 个标段：隆德县神林乡神林村 2026 年特色旅居基础设施建设

以工代赈项目；

注：说明本次招标项目的建设地点、规模、计划工期、招标范围、标段划分（如果有）等。

3. 投标人资格要求

3.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具备独立法人资格，且同时具有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

资质，并在人员、设备、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，其中，投标人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市政

公用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（含二级）（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），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，

且未担任其他在施建设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。

3.2 本次招标不接受（接受或不接受）联合体投标。联合体投标的，应满足下列要求：/。

4. 招标文件的获取

4.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，请于 2026-06-13 08:00 至 2026-06-19 18:30（北京时间，下同），在

固原市原州区北京路金城阳光佳苑 10 号楼 1、2 号营业房(详细地址)持法人授权委托书、法人及授

权委托代理人身份证、营业执照、资质证书等证明资料复印件加盖公章前来领取招标文件。

5. 投标文件的递交



5.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（投标截止时间，下同）为2026-07-03 09时00分，投标人应在

截止时间前递交“纸质版”投标文件。

5.2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到指定宁夏德丰源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（固原市原州区北京路金

城阳光佳苑 10 号楼 1、2 号营业房）的投标文件将予以拒收。

6. 发布公告的媒介

本次招标公告在中世 e招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上发布。

7.联系方式

招标人：隆德县神林乡人民政府

地 址：宁夏隆德县神林乡街道

邮 编：756300

联系人：杨建新

电 话：0954-6638019

招标代理机构：宁夏德丰源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

地 址：固原市原州区北京路金城阳光佳苑 10 号楼 1、2 号营业房

邮 编：756000

联系人：徐丽宏

电 话：18152538800

宁夏德丰源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

2026 年 06 月 12 日


